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清产核资工作一般程序

一、乡镇工作组组织召开群众会议，选出群众代表（3-5人）组成清理小组；
二、收集审核原始单据，对该村账务进行清理；
三、对清理结果进行公布，公布时间一般为三至七天；
四、对公布期间有疑问的账目进行调查审核，并将核实结果再次公布；
五、签定委托代理协议；

六、将村组所有单据、帐本等相关会计资料和财产物资（造册登记）移交乡镇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中心代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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